附件2
关于调整深圳市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

有关规定
为规范本市建设工程计价活动，统一工程计量计价规则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》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》（GB/T 50500-2024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具体调整如下：

一、建筑安装工程费用组成内容调整

   采用《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》（SJG 171-2024）《装饰工程消耗量标准》（SJG 75-2025）《装配式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》（SJG 172-2024）《安装工程消耗量标准》（SJG 74.1-2025～SJG 74.11-2025）《市政工程消耗量标准》（SJG 181.1-2024～SJG 181.8-2024）《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消耗量标准》（SJG 175.1-2024～SJG 175.9-2024）《房屋修缮工程消耗量标准》（SJG 173-2024）《市政维修工程消耗量标准》（SJG 84-2020）《建设工程施工机械台班标准》（SJG 174-2024）《土石方与地基基础工程消耗量标准》（SJG 170-2024）《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消耗量标准》（SJG111.1-2022～SJG111.4-2022）《深圳市园林建筑绿化工程消耗量定额（2017）》计价的建设项目，建筑安装工程费用组成内容作以下适应性调整：

（一）规费不再单独列项计价，规费中生产工人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计入人工费，深圳市消耗量标准中的人工费（包括施工机械台班二类费用中的人工费）乘以系数1.15。

（二）规费中管理人员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计入企业管理费；原工程排污费改征环境保护税，与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以及地方教育附加一并计入企业管理费。

（三）管理费、利润、安全文明施工费等按费率计价的相关费用，应按《深圳市建设工程计价费率标准》有关规定计算。

二、增值税计价调整

（一）建设工程计税方式分为一般计税和简易计税。

（1）一般计税方法计价时，工程造价应按以下公式计算：

工程造价=税前工程造价×（1+增值税税率）

式中：增值税税率为9%，税前工程造价中的人工费、材料费、施工机具（机械）使用费、企业管理费、利润均以不包含进项税额的价格计算。

（2）简易计税方法计价时，工程造价应按以下公式计算：

工程造价=税前工程造价×（1+增值税征收率）

式中：增值税征收率为3%，税前工程造价中的人工费、材料费、施工机具（机械）使用费、企业管理费、利润均以包含进项税额的价格计算。

（二）采用深圳市消耗量标准、价格信息作为计价依据的建设项目，一般计税方法计价时，材料、施工机具（机械）单价应按以下规定调整：
（1）材料单价按表1进行调整。
表1  材料增值税税率（征收率）       
	序号
	名  称
	增值税税率

（征收率）

	（一）
	1. 建筑用和生产建筑材料所用的砂、土、石料；
	3%

	
	2. 以自己采掘的砂、土、石料或其他矿物连续生产的砖、瓦、石灰（不含粘土实心砖、瓦）；
	

	
	3. 商品混凝土（仅限于以水泥为原料生产的水泥混凝土）
	

	（二）
	自来水
	3%

	（三）
	园林绿化苗木
	9%

	（四）
	除以上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项外的材料、设备
	13%


注：1. 材料含税价=含税材料原价+含税材料运杂费+含税运输损耗费+含税采购及保管费。
材料除税价=材料含税价/（1+增值税税率）。

最高投标限价编制应按上表中增值税税率（征收率）执行。
（2）施工机械台班单价、仪器仪表费、机械租赁单价按表2进行调整。

表2  施工机具（机械）增值税税率  

	序号
	费用构成项目
	增值税税率
	备注

	1
	施工机械台班单价
	
	

	一类费用
	1.1
	台班折旧费
	13%
	

	
	1.2
	检修费
	13%
	

	
	1.3
	维护费
	13%
	

	
	1.4
	安拆及场外运输费
	0%
	

	
	1.5
	机械管理费
	-
	按相应计算公式计算（计算基数应除税）

	二类费用
	1.6
	人工费
	0%
	

	
	1.7
	燃料动力费
	13%
	

	2
	仪器仪表使用费
	13%
	

	3
	机械租赁单价
	13%
	


注：1.除税机械台班单价各构成项目费用按照深圳市《建设工程施工机械台班消耗量标准》SJG174结合表2按下式进行调整；除税机械台班单价=∑[机械台班费用构成项目金额/（1+增值税税率）]；

2.除税仪器仪表使用费=含税仪器仪表使用费/（1+增值税税率）；

3.除税机械租赁单价=含税机械租赁单价/（1+增值税税率）；
4.最高投标限价编制应按上表中增值税税率执行。


